
玉溪市江川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 农村农房保险补助资金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农村农房保险补助资金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积极开展农村房屋保险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07〕69号）文件，决定持续开展农村房屋保险工作，农村房屋保险是一种投保费开支小、保险范围广的好形式，能有效解决农村灾害发生后单一的财政补助救助模式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江川区应急管理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房保险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07〕69）的有关规定，农房保险按照统一承保制管理，江川区所辖各乡镇保户确定为6万户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房保险的通知》（玉政办发〔2007〕69）的有关规定，农村房屋保险是一种投保费开支小、保险范围广的好形式，能有效解决农村灾害发生后单一的财政补助救助模式，农房保险按照统一承保制管理，江川区所辖各乡镇保户确定为6万户，进行投保，通过小额的、固定的保费支出来转嫁必然的、不确定的、巨额的害灾事故风险，有利于提高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遭受财产损失时得到政策补偿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农村农房保险补助资金预算480,000.00元，江川区所辖各乡镇保户确定为6万户，按照8.00元/户计算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本项目为农村农房保险财政补助资金，即农户农房在遭受财产损失时得到政策补偿。未发生自然灾害造成农户农房财产损失，不产生保险理赔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为确保我区农村农房财产安全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，避免我区广大农户因灾致贫、因灾返贫现象发生，使农户农房在遭受财产损失时得到较好的政策补偿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提高和推进农户的财产参保、投保意识。通过小额的、固定的保费支出来转嫁必然的、不确定的、巨额的灾害事故风险，有利于提高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遭受财产损失时得到政策补偿。



